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 
(2002年 8 月 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59號公佈 

根據 2011年 1月 8日《國務院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第一次修訂 

根據 2013年 1月 30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的決定》第二

次修訂)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有形形

式複制的智力成果。 

第三條  著作權法所稱創作，是指直接產生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 

為他人創作進行組織工作，提供諮詢意見、物質條件，或者進行其他輔助工作，均不視為創作。 

第四條  著作權法和本條例中下列作品的含義： 

(一)文字作品，是指小說、詩詞、散文、論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 

(二)口述作品，是指即興的演說、授課、法庭辯論等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 

(三)音樂作品，是指歌曲、交響樂等能夠演唱或者演奏的帶詞或者不帶詞的作品； 

(四)戲劇作品，是指話劇、歌劇、地方戲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 

(五)曲藝作品，是指相聲、快書、大鼓、評書等以說唱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 

(六)舞蹈作品，是指通過連續的動作、姿勢、表情等表現思想情感的作品； 

(七)雜技藝術作品，是指雜技、魔術、馬戲等通過形體動作和技巧表現的作品； 

(八)美術作品，是指繪畫、書法、雕塑等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

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 

(九)建築作品，是指以建築物或者構築物形式表現的有審美意義的作品； 

(十)攝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質上記錄客觀物體形象的藝術作品； 

(十一)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製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

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並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 

(十二)圖形作品，是指為施工、生產繪製的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以及反映地理現象、

說明事物原理或者結構的地圖、示意圖等作品； 

(十三)模型作品，是指為展示、試驗或者觀測等用途，根據物體的形狀和結構，按照一定

比例製成的立體作品。 

第五條  著作權法和本條例中下列用語的含義： 



(一)時事新聞，是指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報導的單純事實消息； 

(二)錄音製品，是指任何對錶演的聲音和其他聲音的錄製品； 

(三)錄像製品，是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

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的錄製品； 

(四)錄音製作者，是指錄音製品的首次製作人； 

(五)錄像製作者，是指錄像製品的首次製作人； 

(六)表演者，是指演員、演出單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學、藝術作品的人。 

第六條  著作權自作品創作完成之日起產生。 

第七條  著作權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的首先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外國人、無國籍人的作品，

其著作權自首次出版之日起受保護。 

第八條  外國人、無國籍人的作品在中國境外首先出版後，30日內在中國境內出版的，

視為該作品同時在中國境內出版。 

第九條  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權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過協商一致行

使；不能協商一致，又無正當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轉讓以外的其他權利，但

是所得收益應當合理分配給所有合作作者。 

第十條  著作權人許可他人將其作品攝製成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

品的，視為已同意對其作品進行必要的改動，但是這種改動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 

第十一條  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一款關於職務作品的規定中的“工作任務”，是指公民在

該法人或者該組織中應當履行的職責。 

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二款關於職務作品的規定中的“物質技術條件”，是指該法人或者該

組織為公民完成創作專門提供的資金、設備或者資料。 

第十二條  職務作品完成兩年內，經單位同意，作者許可第三人以與單位使用的相同方式

使用作品所獲報酬，由作者與單位按約定的比例分配。 

作品完成兩年的期限，自作者向單位交付作品之日起計算。 

第十三條  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權以外的著作權。作者

身份確定後，由作者或者其繼承人行使著作權。 

第十四條  合作作者之一死亡後，其對合作作品享有的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五項至第

十七項規定的權利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由其他合作作者享有。 

第十五條  作者死亡後，其著作權中的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由作者的繼承人

或者受遺贈人保護。 

著作權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其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由著作權行政管理

部門保護。 

第十六條  國家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的使用，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管理。 



第十七條  作者生前未發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確表示不發表，作者死亡後 50年內，

其發表權可由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行使；沒有繼承人又無人受遺贈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

使。 

第十八條  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其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五項至第十七項規定的權利

的保護期截止於作品首次發表後第 50年的 12 月 31日。作者身份確定後，適用著作權法第二

十一條的規定。 

第十九條  使用他人作品的，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

由於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無法指明的除外。 

第二十條  著作權法所稱已經發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權人自行或者許可他人公之於眾的作

品。 

第二十一條  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定，使用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已經發表的作品的，

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 

第二十二條  依照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第二款、第四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使用

作品的付酬標準，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製定、公佈。 

第二十三條  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許可使用的權利是專有使

用權的，應當採取書面形式，但是報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第二十四條  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專有使用權的內容由合同約定，合同沒有約定或

者約定不明的，視為被許可人有權排除包括著作權人在內的任何人以同樣的方式使用作品；除

合同另有約定外，被許可人許可第三人行使同一權利，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 

第二十五條  與著作權人訂立專有許可使用合同、轉讓合同的，可以向著作權行政管理部

門備案。 

第二十六條  著作權法和本條例所稱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是指出版者對其出版的圖書和

期刊的版式設計享有的權利，表演者對其表演享有的權利，錄音錄像製作者對其製作的錄音錄

像製品享有的權利，廣播電台、電視台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享有的權利。 

第二十七條  出版者、表演者、錄音錄像製作者、廣播電台、電視台行使權利，不得損害

被使用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權人的權利。 

第二十八條  圖書出版合同中約定圖書出版者享有專有出版權但沒有明確其具體內容的，

視為圖書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和在合同約定的地域範圍內以同種文字的原版、修訂版

出版圖書的專有權利。 

第二十九條  著作權人寄給圖書出版者的兩份訂單在 6個月內未能得到履行，視為著作權

法第三十二條所稱圖書脫銷。 

第三十條  著作權人依照著作權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聲明不得轉載、摘編其作品的，應當

在報紙、期刊刊登該作品時附帶聲明。 

第三十一條  著作權人依照著作權法第四十條第三款聲明不得對其作品製作錄音製品的，

應當在該作品合法錄製為錄音製品時聲明。 

第三十二條  依照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三條第二款、第四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使

用他人作品的，應當自使用該作品之日起 2個月內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 

第三十三條  外國人、無國籍人在中國境內的表演，受著作權法保護。 



外國人、無國籍人根據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對其表演享有的權利，受著作權法保護。 

第三十四條  外國人、無國籍人在中國境內製作、發行的錄音製品，受著作權法保護。 

外國人、無國籍人根據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對其製作、發行的錄音製品享有的權利，受著

作權法保護。 

第三十五條  外國的廣播電台、電視台根據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

目享有的權利，受著作權法保護。 

第三十六條  有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所列侵權行為，同時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非法經營額

5萬元以上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可處非法經營額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非法經營

額或者非法經營額 5萬元以下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根據情節輕重，可處 25萬元以下的罰

款。 

第三十七條  有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所列侵權行為，同時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由地方人

民政府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查處。 

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可以查處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侵權行為。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自 2002年 9 月 15日起施行。1991年 5 月 24日國務院批准、1991

年 5月 30日國家版權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同時廢止。 

 


